
申报确认说明

科研院：
根据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第二批中央在川高校院所“聚源兴川”项目的通知》，经本人与牵头申报企业XXXXXX确认，本项目《XXX》的拟转化成果满足通知中成果要求，项目负责人XXX为牵头申报企业全职在职人员，牵头申报企业、项目负责人及所有参与申报人员均符合本次申报要求，且不存在限项问题。如因此导致项目申报出现问题，本人愿承担相应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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